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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校園運動安全，防止運動意外事件，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加強校園運動安全注意要點」辦理。 

第三條 本校運動場地應定期、不定期檢查，以保持良好狀態。 

第四條 運動設施若損壞或有安全之慮者應立即維修，無法立即維修者應停止

使用，避免造成傷害。 

第五條 體育教師、教練應宣導學生運動時著合適服裝，力求輕鬆舒適，運動

前先作熱身，預防運動傷害。 

第六條 舉辦運動競賽時，應規劃醫護措施，必要時須備有醫生、護士，緊急

處理運動傷害。 

第七條 若發生運動傷害時體育教師或教練應視情況緊急處理或送至本校衛生

保健組或就近醫院診療處理，並通知學校相關主管人員及其家長。 

第八條 本辦法經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